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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（宗旨） 

國立中央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本校專任(專案)教師及研究人員推廣研發成果於

產業應用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（經費來源） 

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為本校自籌收入。 

三、（受獎人定義） 

本獎勵之受獎人以本校專任(專案)教師及研究人員為限。 

四、（審查委員會） 

本辦法各獎項由「推廣研發成果績優教研人員獎勵審查委員會」審查之。 

前項之委員會由研發長、副研發長、研發處產學營運中心主任、委員四至六人組成，任

期二年，研發長為召集人，委員由研發長核定之。 

五、（績優專利獎勵） 

本校專任(專案)教師或研究人員之專利授權或讓與案件，年度獲有授權金或衍生利益金

實際收入者，核發「績優專利獎」，並頒給獎牌一面。 

六、（技術授權或讓與獎勵） 

本校專任(專案)教師或研究人員之技術授權或讓與案件，年度之授權金或衍生利益金實

際收入累計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未達二百萬元者，核發「績優技術移轉獎」，並頒給

獎牌一面。 

本校專任(專案)教師或研究人員之技術授權或讓與案件，年度之授權金或衍生利益金實

際收入累計達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上者，核發「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」，並頒給獎牌一面。 

七、（計獎與頒獎時程） 

本要點所稱年度，計算期間均為給獎前一年之一月起至十二月止。 

本要點所辦理之頒獎儀式，每年度應於本校各項公開性活動中，擇最適宜之活動併入辦

理之。但無法併同本校其他公開性活動辦理時，得請研發長核示自行辦理頒獎作業。 

八、（生效方式） 

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